
 



 

 

107學年度嘉南藥理大學第 1學期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07月 24日(週二) 上午 11：00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副校長 鴻助 

壹、 主席致詞 

因陳副校長有公務在身，為不耽誤審查會時間，故由教務長代為主持，感謝各委員暑假期間撥

空與會。 

貳、 上次決議案執行報告： 

案次 上次決議案 執行報告 

 擬審查本校推廣教育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自 107年 2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各教學單位提出之開班需求。 

修正後通過，並於 107年 2月 1日實施。 

參、工作報告 

1.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經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審查開班需求表，通過共 13系、5個中心(含通識

教育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提出之推廣教育班；非學分班預計開設 55班及學分班 5班，共計

60班，應收金額共計 14,834,800元。目前實際開班為非學分班 40班及學分班 5班，共計 45

班，實收金額 13,236,376元，開班率為 75%，如附件一。 

2. 推廣教育開班統計自 107年 2月 1日至 107年 7月 23日止(含併班及自行上簽開班者)，開設

非學分班 56班，計 11,724,574元，學分班 5班，計 2,515,590元，合計 61 班，實收經費合

計 14,312,764元，相關資料如附件二。 

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推廣教育提出開班需求表之開班率及收入統計表，如附件三。提供開班

需求表尚未開班之統計，民生學院生活系 2班(預計 107年 7月 28日開班)。另取消開班數共

計 13班。 

4. 統計 106學年度(自 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23日止)推廣教育開班數，共計開辦 116班，

實收金額 28,938,085元，參加人數 4,561人。105學年度共開辦 138班，實收金額 32,872,725

元，參加人數 6,400 人。105 及 106 學年度之差異，因尚未計算 106 學年度之失業者職業訓

練班及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之經費及人數(尚未撥款及結案)。 

5. 推廣教育中心與藥學系合作於台北及桃園地區開設藥學系研究所碩士學分班，於 107年 7月

15 日假桃園九五技訓有限公司訓練場地開辦「桃園地區藥學系研究所碩士學分班第二期」，

已完成場地簽約並函報教育部核備。另預計於 107 年 10 月 7 日起，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分

部開辦「台北地區藥學系研究所碩士學分班第四期」，將與東吳大學接洽場地借用事宜並辦

理簽約，完成後將報教育部核備。 

6. 106 學年度推廣教育上課人數統計至目前已結案之課程，共 4,561 人，其中在校生 1,905 人

(41.77%)、校外人士 2,656人(58.23%)。 



 

 

主席：請問高雄地區有開班嗎?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106學年度第 1學期於高雄有開遍推廣教育課程。 

主席：有關工作報告第 4點的部分，目前收入約 2仟 9佰萬，尚未撥款結案大約還有多少?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106學年度還有三班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預計有 3佰 26萬元左右，另外小型

企業人力提計畫約有 2佰萬左右，合計 5佰多萬，總計約有 3仟 4佰多萬收入，相較於 105

學年度總收入 32,872,725元有進步。 

 

肆、提案討論 

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擬審查本校推廣教育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自 107年 8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止)各教學單

位提出之開班需求，如附件四，提請 審議。 

說明： 

1.107學年度第 1學期推廣教育開班需求調查，截至 107年 6月 15日止，共計 11系、5個中心

(含通識教育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分別繳回開班需求表，非學分班預計開設 42班及學分班 7

班，共計 49班，金額預估共計 12,320,100元。 

2.經審查通過之推廣教育班，將統一製作招生廣告，以利各教學單位開班。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建議: 

主席：分析檢測中心已開始運作，不曉得是否有規劃辦理推廣課程。 

檢測中心主任：目前中心沒有職員，都是檢測人員，故沒有多餘的人力辦理推廣班。 

 

主席：針對樂齡大學的部分，請董院長跟許院長討論，可參考其他學校開班，增加課程數。 

 

檢測中心主任：校外有些不錯的協會自辦證照，想與我校合辦，協會負責招生，計畫執行的管理費

是否有其他計算方式。 

主席：電腦技能基金會也有跟蘇院長合作過，那做法是如何。 

蘇院長：按照學校規定，管理費 15%、場地費 10%計算。現在還是有在執行。 

主席：如有特殊例子，可先跟推廣教育中心討論，是否上簽，未免造成誤解而無法順利開班。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目前有辦班老師因學校收取管理費及場地費佔的比例太高，所以將費用區分學

費及材料費。以學費總收入計算管理費及場地費，上課時再另外收取材料費，此材料費則不

列入總收入計算。 

主席：如有類似知情況，推廣教育中心應糾正辦班老師，須依規定辦理。如有執行困難，可先行向

上級長官請示。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餐旅系林美芳老師已連續兩年合計 4學期提送辦理中餐乙級輔導班課程，從未



 

 

開成班。校外有人反應，怎麼把中餐乙級檢定的三個題組區分基礎班及進階班，若只學基礎班

的題組卻考進接班的題組，等於白學了，是否可以整合為一班，一次收費。 

王院長：有跟林美芳老師詢問過，因為乙級課程費用不低，學生無法負擔這麼多費用，所以才將課

程劃分基礎班及進階班。從專業角度來看的話應該是沒關係，因為本系有中餐合格的乙級場

地，也是由餐旅系辦理。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如果餐旅系無法開班，是否可由推廣教育中心和餐旅系合辦，想辦法降低費用。

因目前亞洲餐旅的學生很想來我們學校參加中餐乙級考照輔導班課程，但礙於課程區分兩階段

兩次收費，如果兩班都報名參加，費用則高於亞洲餐旅學校的收費，是否可建議降低收費。 

主席：請調降價格，並由推廣教育中心與亞洲餐旅學校接洽。 

 

陸、散會：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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